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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春大学“包干制”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2 年 7 月 16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改革

精神，推进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改革，根据《关于改革

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 号）

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177

号）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237

号）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财政科研经费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22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实施科研经费“包干制”管理的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项目主管部门要求纳

入“包干制”管理的其他科研项目。

第三条 实行“包干制”管理的科研项目经费，其管理和使

用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尊重科研规律，以有利于开展科研工作为目标，充分

信任广大科研人员，由科研人员自主决定项目经费的使用；

（二）在充分放权的基础上，明确权责边界，加强监督管理，

推进信息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；

（三）相关职能部门应健全规章制度，强化工作职责，确保

专款专用，单独核算，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和信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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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“包干制”项目经费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。

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遵守科研

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承诺以

科学、合理、规范、有效为资金使用原则；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

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得用于与项目研究无关的支

出，不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。项目负责人需签署科研项目经费使

用“包干制”个人承诺书，并提交至学校科研处备案。

第五条 项目经费以实际下达经费总额为准，无需编制项目

预算，不设支出比例限制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在经

费使用范围内自主决定使用，无需履行调剂程序。

第六条 项目经费支出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研究活

动相关的、由项目经费支付的各项费用，自然科学类项目科目开

支范围参照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

〔2021〕177 号）第九条规定的开支范围列支。人文社科类项目

科目开支范围参照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财教

〔2021〕237 号）第十一条规定的开支范围列支。

第七条 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要根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
及时进行项目资金使用决算，编制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报告，经科

研处、计划财务处审核后，在科研处网站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），接受监督。

第八条 经公示后没有异议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报告，要经

学校计划财务处签字、盖章后，作为项目验收必备附件一并上传

备案（具体要求以各立项部门的要求为准），供上级相关管理部

门核实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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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结余经费由项目负责人继续

使用两年，主要用于后续开展科研活动的各项支出，并按有关规

定进行使用。两年后仍有结余经费的，由学校统筹使用。未通过

结题验收、整改后通过结题验收、因故终止、撤销的项目，按上

级部门规定处理。

第十条 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责任。项目负

责人及其团队成员在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，不按规定管理使用项

目资金、不按时编报项目决算、不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，存在截

留、挪用、侵占项目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追究相应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本办法中未涉及的其

他事项按照学校相关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规定执行。上级管理部门

如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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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科研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个人承诺书

项目名称 计划书(任务书)
编号

项目负责人 项目计划类别

项目执行期 项目经费

所在院部 联系电话

本人在充分知悉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有关政策前提下，在此郑重承

诺：

一、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充分发挥经费使用效益；

二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严谨求实，

追求卓越；遵守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规范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；项目经费

不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，不截留、挪用、侵占项目经费；

三、项目结题时，同意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经费决算和项目结题/成

果报告，接受监督。

四、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接受相关部门作出的各项处理决定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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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0 日印发

（共印 30 份）


